附件：

全省基层社“三位一体”建设联系表

单位名称：

	联系领导姓名
	职务
	联络员
	联系方式
	联系的基层社名称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备注：1、此表由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供销合作社填列，各市社集中汇总后，于4月5日之前交报省总社合作事业处。

2、“联系的基层社名称”一栏请注明基层社所在的县（市、区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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